
证券代码：000923    证券简称：河北宣工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3 

 

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

7 月 10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站刊登了《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相关措施

的公告》，公司第二大股东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国控公司”）承诺：1、自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河北宣工

股票；2、通过专业资产管理机构，采取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持河北

宣工股票，增持金额不低于 3000万元。  

2016 年 2月 29 日，公司收到国控公司关于承诺履行及股份增持

计划完成的通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增持人名称： 

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 

二、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： 

国控公司计划通过专业资产管理机构，采取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

持河北宣工股票，增持金额不低于 3000 万元。 

三、增持计划实施及完成情况： 

2015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6年 2 月 29 日，国控公司通过河北财达



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“财达河北宣工增持定向资产管理计划”，

增持河北宣工股票 241.0808 万股，增持比例 1.22%，成交金额

3002.5213 万元。 

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前，国控公司持有河北宣工 2161.11万股，占

公司股份总数的 10.91%，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，国控公司持有河北

宣工 2402.1908万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.13%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 

1、本次增持行为不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

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

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。  

2、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。 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




